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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329         证券简称：中新药业        编号：临 2018-025 号 

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原项目名称：大健康产业功能性植物饮料项目 

 新项目名称：中新药业滴丸智能制造基地项目一期工程 

 新项目投资总金额：30,880 万元 

 变更募集资金投向的金额：28,998.56 万元 

一、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概述 

（一）募集资金到位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1072号）文件批准，公司2015年6月19日

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29,564,356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发行价格为人民币28.28元/股，募集资金总额共计人民币836,079,987.68

元，扣除承销及保荐费用、发行登记费以及其他交易费用人民币21,739,987.68元

后，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为814,340,000.00元。上述募集资金于2015年6月25日

全部到位。2015年6月26日，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就发行人新增

注册资本的实收情况出具了《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瑞华

验字【2015】12020002号）。 

（二）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序号 项目名称 
拟投资总额 

（万元） 

募集资金投资额 

（万元） 

1 终端营销网络及推广体系项目 31,042.00 31,042.00 

2 
亳州产业园

建设项目 

中药提取与制剂建设

项目 
25,000.00 12,7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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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饮片建设项目 15,000.00 7,650.00 

3 大健康产业功能性植物饮料项目 29,992.00 29,992.00 

合计 101,034.00 81,434.00 

（三）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募投项目实际使用募集资金情况 

序号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投资额 

（万元） 

实际募集资金投资 

金额 

（万元） 

1 终端营销网络及推广体系项目 31,042.00 15,716.84 

2 
亳州产业园

建设项目 

中药提取与制剂建设

项目 
12,750.00 0.00 

中药饮片建设项目 7,650.00 586.50 

3 大健康产业功能性植物饮料项目 29,992.00 993.44 

合计 81,434.00 17,296.78 

（三）本次拟变更募投项目情况 

公司拟将“大健康产业功能性植物饮料”项目变更为“滴丸智能制造基地项

目一期工程”项目。“滴丸智能制造基地项目一期工程”项目计划总投资为 30,880

万元，拟投入募集资金 28,998.56 万元。 

2018 年 8 月 9 日，公司 2018 年第四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公司 7 名董事均投赞成票。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

保荐机构均出具了相关意见。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事项不构成关联

交易。 

二、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具体原因 

（一）原项目计划投资和实际投资情况 

1、大健康产业功能性植物饮料项目的基本情况 

为做大做强大健康服务产业，丰富公司大健康产品序列，公司拟建设年产 5

万吨功能性植物饮料项目。项目由本公司负责实施，项目总投资 29,992 万元，

项目建设期 2 年，拟使用募集资金 29,992 万元。 

2、项目的投资概算和建设内容 

本项目总投资为 29,992 万元，其中建设投资 18,230 万元，铺底流动资金 692

万元，新产品研发投入 3,000 万元，渠道及推广投入 8,000 万元。项目占地约 1

万平方米。项目建设投资主要包括新建饮料生产厂房、原料仓库、成品仓库、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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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车间及辅助设施等，购置纯化水系统、PET 产品生产线设备、易拉罐生产线设

备、玻璃瓶生产线设备等。 

3、项目的审批、备案情况 

本项目已经完成项目备案及环评手续，项目在公司已有土地上建设，不涉及

新征土地情况。 

4、项目的经济评价 

经测算，本项目内部收益率（税后）为 20.33%，投资回收期（税后）为 7.05

年（不含建设期）。 

5、项目的实际投入情况 

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本项目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投入 993.44 万元，占

该项目募集资金承诺投资总额的 3.31%。由于公司拟用“滴丸智能制造基地项目

一期工程”项目替换该项目，公司将该项目剩余募集资金总额 28,998.56 万元将

全部投入到新项目“滴丸智能制造基地项目一期工程”项目中。 

（二）变更的具体原因 

公司一直在关注着饮料行业的市场情况，由于“大健康产业功能性植物饮料”

项目开展期间，饮料行业的发展出现下滑趋势，且未来有较大不确定性，因此，

公司对该项目的投入采取了谨慎态度。为切实保护股东权益，公司在对饮料行业

的未来发展趋势进行充分论证后，决定终止“大健康产业功能性植物饮料”项目，

变更为与公司主营业务吻合度更高的“滴丸智能制造基地项目一期工程”项目。 

三、新项目的具体内容 

（一）“滴丸智能制造基地项目一期工程”项目的基本情况 

为了更好的满足企业的发展需求，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第六中

药厂原有生产规模的基础上，对厂房进行改扩建，并通过自主研发、外部购置等

方式配套引进滴丸剂型先进的工艺设备，形成滴丸制造基地，公司拟建设年产 3

亿瓶速效救心丸滴丸智能制造基地（I 期）。项目由本公司所属分公司天津中新

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中药厂负责实施，项目总投资 30,880 万元，项目建

设期 2 年，拟使用募集资金 28,998.56 万元，其余资金由本公司自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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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投资的必要性 

通过多年的发展，医药行业国内销售市场已进入订单式销售模式，因此这就

要求制药企业必须具备灵活应对市场不断变化，满足市场需求的能力，缩短产品

的制造周期，提高资金的周转率。中新药业第六中药厂现有厂房、设施设备分别

于 1993 年、2004 年建成启用，企业经过多年的发展，工艺厂房面积、布局及设

备产能已不能满足企业及市场发展需求，故通过本次投资进行厂房重新建设、布

局调整、工艺设备研制和引进，提升自动化、智能化水平；扩大产能，提升企业

多品种同时生产能力，压缩产品生产周期，减少人工成本，充分满足市场需求，

确保企业长期稳定的发展。 

第六中药厂拥有适销对路、工艺先进的产品，又有改善生产环境，提升硬件

水平，扩大国内主流市场的发展思路，新厂项目建成后将更好的满足企业的发展

需求，对厂房进行扩建，并通过自主研发、外部购置等方式配套引进滴丸剂型先

进的工艺设备，形成滴丸智能制造基地，将进一步增强企业市场竞争力。 

（三）项目的投资概算和建设内容 

本项目总投资为 30,880 万元，其中建设投资 29,365.50 万元，铺底流动资金

1,514.50 万元。项目在公司已有土地上建设，占地 12,884.25 平方米。项目建设

投资主要包括新建速效救心丸车间、污水处理站、消防泵房水池，及相关工艺设

备、公用工程设备、相关配套设施等，建设期二年。 

（四）项目的经济评价 

经测算，本项目内部收益率（税后）为 28.44%，投资回收期（税后）为 6.09

年（含建设期）。 

四、新项目的市场前景和风险提示 

公司在确定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前对项目必要性和可行性已经进行了

充分论证，但相关结论均是基于当前的公司发展战略、市场环境和国家产业政策

等条件做出的。由于项目的投资规模较大，未来市场情况具有较大不确定性，项

目投产后仍存在不能达到预期的收入和利润目标的风险。另外，在项目实施过程

中，还可能存在各种不可预见因素或不可抗力因素，有可能导致项目不能按时、

按质完工，从而影响公司发展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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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新项目的备案和环评情况 

“滴丸智能制造基地项目一期工程”项目已取得天津市北辰区行政审批局核

发的《关于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新药业滴丸智能制造基地项目一期

工程项目备案的证明》（津辰审投备[2018]109 号）和天津市北辰区行政审批局核

发的《关于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新药业滴丸智能制造基地项目一期

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意见》（津辰审环[2018]106 号）。 

六、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人对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意见 

1、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变更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与长远发展规划，有利于

提升公司主营业务发展，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也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

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本次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内容及审议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

作为公司独立董事，我们同意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事项，并同意该事项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监事会意见 

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事项未违反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和公司

关于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变更事项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与长远发展规划，

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形，因此，同意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事项。 

3、保荐人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中新药业“大健康产业功能性植物饮料”项目变更

为“滴丸智能制造基地项目一期工程”项目，符合公司经营需要，未损害中小股

东的利益。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事项，已经公司 2018年第四次董事

会审议通过，同时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已对该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符

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上市公司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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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的相关规定。本次部分

募投项目变更事项尚需取得公司股东大会的审议通过。 

本保荐机构将对变更后的募投项目及其实施进展继续履行持续督导义务，直

至募集资金使用完毕。 

七、关于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相关事宜 

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八、上网披露的公告附件 

1、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非公开发行部分募投项目变更的专项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8月 10日 


